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炙，試製、試修並取得認證，又因政府無保證訂單，不能確保投資有所回收，對我國軍品

產業之保障實有不足。 

五、另一方面，就一般性軍品而言，其並不受國防法第 22 條優先購買國貨的範圍所涵蓋，亦即

，我國國防部一般性軍品招標時，應依政府採購法第 44 條第 1 項前段及政府採購協定第 23

條，賦予他國廠商等同我國國民之待遇與不歧視原則之保障。我國廠商不僅在規模及技術

上難以與國外大廠匹敵，內需市場不足，再加上台灣特殊的外交困境，台製軍品之出口存

在現實上的障礙，其生存空間遭受嚴厲擠壓，產業發展難以存續。 

六、基於擴大國內軍需工業和扶植民間工業、支援經濟並企求達成自給自足之目標，特請我國

政府在國防採購上，衡量擴張國防法第 22 條之「武器裝備」範圍及於一般性軍品，並於採

購特殊或一般性軍品時衡酌身心障礙團體或中小型企業，以在提升我國軍事實力之餘，同

時達到扶植我國產業、提供身心障礙人士工作機會之目的。 

（二十五）本院呂委員學樟，有鑑於新竹科學工業園區近年來發展快速

，廠商進駐眾多，園區內已呈現用電吃緊狀況，原新竹科學

園區內規劃之竹園超高壓變電所完工，將可以解決竹科園區

用電問題，然卻因輸配電線路施作工程一再延宕，導致竹科

園區供電持續吃緊，嚴重影響竹科園區發展。建請行政院、

經濟部、台灣電力公司及相關單位，應督促並儘速完成竹園

超高壓變電所至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之輸配電線路，以利竹竹

苗地區產業及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之發展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

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近年來，新竹科學園區發展快速，吸引眾多高科技廠商進駐，每年產值已達一兆八百一十

三億元，為我國重要經濟命脈，然因園區近年用電吃緊，已嚴重影響園區之發展。 

二、目前新竹科學園區主要電力供應為峨眉及通霄電廠提供，現階段可靠供電能力為 1300.0 仟

瓦，然已核配電力為 1239.09 千瓦，實已接近臨界點，然因科學園區發展與成長關係，預估

竹科園區在 104 年用電量將達 1505.9 千瓦，現階段供電顯然已不敷未來之使用，加上通霄

電廠又將於 106 年更新並除役舊發電機組，屆時將嚴重衝擊竹科園區電力供應。 

三、原政府規劃興建竹園超高壓變電所來解決竹科園區用電問題，並原定 99 年完工，現卻因輸

配電線路工程造成時程延宕，嚴重影響竹科園區之營運與發展，更影響台灣之經濟發展。 

四、建請行政院、經濟部、台灣電力公司及相關單位，應儘速督促並完成興建竹園超高壓變電

所至新竹科學園區之輸配電線路，以解決新竹科學園區之用電問題並帶動竹竹苗地區之產

業發展。 


